赤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(易地搬迁后续扶持
任务)计划安排情况的公示

    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(易地搬迁后续扶持任务)安排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内发改易地字〔2026〕519号）文件精神，自治区发改委审核通过并下达到赤峰市6个旗县易地搬迁后续扶持资金10551万元。按照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相关要求，现将分配情况予以公示，具体分配情况见附件。
公示单位：赤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监督电话：0476-8332688或12317
[bookmark: _GoBack]电子邮件：cffgwqyk@163.com
公示期限：10天

附件：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分配意见

赤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 2026年5月20日



附件

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分配意见
	盟市、旗县区
	易地搬迁后续扶持任务（万元）

	赤峰市
	10551

	喀喇沁旗
	2100

	松山区
	553

	林西县
	3783

	宁城县
	3129

	巴林右旗
	650

	敖汉旗
	336






